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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年度粤莞联合基金青年基金项目

申报指南

2025年度粤莞联合基金设立青年基金项目，支持青年科技人

员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，培养青

年科技人员独立承担科研项目、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，激发青年

科技人员的创新思维，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队伍。青年基金项

目不列参与者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本年度青年基金项目面向粤东西北地区，以及参与联合出资

的地市（区）开放申报，申请人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人应为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或双聘人

员（须在系统上传本人在依托单位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等证明材

料），且其工作所在地应在广州、东莞、惠州、江门或粤东西北

地区（以单位所在地或单位二级部门所在地为准）。其中双聘人

员应保障聘期内有充足时间完成项目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未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协调人主持过国家或省级科技计

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。

（三）年龄不超过 35周岁[即 1990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

生]，女性放宽至不超过 38周岁[即 1987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

生]。

（四）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。

（五）申请人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，应合理安排研究时

间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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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。

二、资助领域

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在数理、化学、生命、地球、工材、信

息、管理、医学等学科分类项下自主选题进行申报。

三、资助强度与实施周期

项目资助强度为 10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一般为 3年，项目经费

一次性拨付。

四、预期成果要求

项目负责人独立研究能力和承担本学科领域省部级以上科技

计划、基金项目的能力有较大提升；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具有较

高学术质量的论文（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）不少于 1 篇，或申请

相关发明专利不少于 1 件。项目成果形式以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

人才引进与培养、国家项目获取、国际交流、学术贡献、科技报

告等形式为主。

五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青年基金项目请选择“区域联合基金-青年基金项目”

专题申报。

（二）所有区域联合基金的青年基金项目统一评审、择优立

项，适当比例支持联合出资地市（区）即广州、东莞、惠州、江

门及南沙区的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立项公示前，申请人已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

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立项的不予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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